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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经纪代理合同

            缔约双方 
代理方（甲方）：
地址：
邮编：

 
委托方（乙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身份证：

密级：                 种类：               编号： 

鉴于乙方的演艺才能和欲求演艺界发展的需要， 鉴于甲方的专业、 权威经纪资源
和对乙方的认可，为了更有效地保证乙方在自媒体的发展，维护合作双方的合法权益，经
委托方（以下简称 乙方）和代理方（以下简称甲方）友好磋商，并达成共识，乙方正式委

托甲方作为其全权经纪代理人。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特签订本合同。                  

                         第一章 委托代理内容 

一. 乙方授权确认，甲方代理乙方如下内容：

1. 微博账号、直播平台等自媒体代理

1-1-1 代理乙方微博账号、直播平台等相关事务，作为乙方微博账号、直播平台
等自媒体的唯一经纪公司（或指定关联公司为其对外宣传的唯一经纪公司）。

乙方微博账号：   @                     UID                         ； 
乙方直播平台 IP：                                                   ； 
其他自媒体 IP：                                                           。

     1-1-2 负责因微博、直播平台等相关事务形成的广告宣传的策划、制作、发行和联
络；

     1-1-3 代理乙方因微博、直播平台而衍生的出版、Q版形象、电视、电影、录音、录
象等各类商业或非商业活动；

     1-1-4 代理乙方行业交流，行业联络；
     1-1-5 其他与微博、直播平台等自媒体相关的商业或非商业活动。

 
1-2 乙方形象策划和宣传推广 

1-2-1 甲方负责乙方所有形象策划事务，并组织实施。
1-2-2 本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宣传推广内容： 
1-2-2-1 传统传媒宣传推广： 
1-2-2-2 新传媒宣传推广： 
1-2-2-2-1 互联网（线上：包括但不限于微博、直播平台、网站等各种渠道）、

手机等通讯设备； 
1-2-2-2-2 其他数字化产品和可能的新型宣传载体。 
1-2-3 甲方为乙方的独家新闻发布和宣传推广代理者， 非经甲方许可和确认，

任何个人和 单位不得行使第 1-2 条所有约定内容。 
1-2-4 乙方参与甲方对自己的形象设计和宣传推广策划和实施， 确认权在甲方，

形象设计和宣传推广策划的实施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甲方须与乙方协商一致后
乙方确认对自己的形象影响和发展定位无误情况下配合执行甲方方案。 

1-2-5 所在媒体宣传、广告活动由甲方独家代理，甲方有权对任何媒体、组织和
个人对乙 方形象侵权和未经甲方许可的使用行为进行制裁， 并代理乙方行使法律
诉讼。 

二、乙方对上述委托内容的确认和补充 

2-1 乙方同意第一条所列全部演艺内容委托甲方为全权代理人。 
2-2 乙方暂不委托甲方代理第一条内容中下列事项（乙方选择第 2-1 条不用填写

下列内容）：                               
2-3 乙方完全同意第一条所列内容 （上述         事项除外，没有请用斜杠划

掉） ， 并补充如下授权代理事项：乙方同意在不委托甲方代理的各项事务中或合
同执行结束前，在其他的经纪公司开出同等价格报酬条件下，甲方有优先选择权。 

2-4 乙方同意，在取消部分委托授权时，甲、乙双方将依据委托代理内容，就经
济收益 和权益分配方面进行协商重新确认。 


